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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皮影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46/2018號。

Associação de Teatro 
de Sombra de Macau

Disposições gerais

Artigo primeiro

É constituída uma associação denomi-
nada «Associação de Teatro de Sombra 
de Macau», com a sigla correspondente 
«ATSM», em chinês “澳門皮影協會”, com 
a sigla correspondente “澳門皮影” e em 
inglês «Macau Shadow Play Association».

Artigo segundo

(Natureza, duração e sede)

a) A ATSM é uma pessoa colectiva de 
direito privado, sem fins lucrativos que se 
rege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e, em tudo o 
que nele for omisso, pela legislação aplicá-
vel;

b) A duração da ATSM é por tempo inde-
terminado;

c) A ATSM tem a sua sede na Avenida 
de Amizade, Edifício Kam Wah Court, 9.º 
andar B, em Macau, podendo a Assembleia 
Geral, sob proposta da Direcção, mudá-la 
para outro local.

Artigo terceiro

(Fins)

a) Promover a arte antiga de Teatro de 
Sombra da China em Macau e para os Paí-
ses da Língua Portuguesa, nas escolas, nos 
teatros locais e em todos sítios apropriados 
para a apresentação desta arte; e

b) Organizar festivais, intercâmbios, 
exposições, palestras e a arte de produção 
dos bonecos deste teatro entre os Trupes 
de Teatro de Sombra da China com os vá-
rios trupes de teatro de sombra espalhados 
em todo o mundo.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Artigo quarto 

(Associados)

a) Os associados podem ser fundadores, 
ordinários e honorários;

b) São associados fundadores os que tive-
rem subscrito o título de constituição;

c) São associados ordinários todas as 
pessoas singulares que, identificando-se 
com os fins da Associação, requeiram a sua 
inscrição, e esta seja aceite por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d) São associados honorários as pessoas 
singulares ou colectivas a quem a Asso-
ciação, por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tribua essa qualidade, em virtude 
de poderem, de forma especial, ajudar a 
Associação na prossecução dos seus fins.

Artigo quinto

(Direitos e deveres)

a)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as-
sociativos;

b) Participar em todas as reuniões dos 
órgãos a que pertençam;

c) Participar nas actividades da Associa-
ção e usufruir de todas as regalias que esta 
possa proporcionar;

d) Contribuir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fins da ATSM;

e) Aceitar os cargos para que foram elei-
tos e desempenhar as funções associativas 
que lhes forem cometidas;

f) Pagar as jóias de admissão e as quotas; 

g) Cumprir o disposto nos estatutos e as 
deliberações dos órgãos associativos;

h) Os associados honorários não gozam 
dos direitos nem estão sujeitos aos deveres 
previstos nos números anteriores.

Artigo sexto

(Sanções)

a) A Direcção poderá aplicar a sanção 
de advertência aos associados que não 
cumpram os deveres enunciados n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anterior, nomeadamente na 
alínea c);

b) A Assembleia Geral pode suspender 
ou excluir da Associação os associados que 
de forma grave e reiterada faltem ao cum-

primento dos seus deveres, afectem o seu bom 
nome ou prejudiquem gravemente a sua acção.

Artigo sétimo

(Receitas e despesas)

a) Quotas e jóias;

b) Receitas provenientes das suas activi-
dades; e

c) Subsídios e donativos.

2. Constituem despesas da ATSM os 
encargos resultantes da sua actividade.

Artigo oitavo

(Órgãos)

São órgãos da ATSM:

a) A Assembleia Geral;

b) A Direcção;

c) O Conselho Fiscal;

d) O Conselho Recreativo; 

e) O Conselho Cultural e Profissional.

Artigo nono

(Mandato)

O mandato dos órgãos eleitos da Associa-
ção é de dois anos, podendo ser reeleitos.

Artigo décimo

(Responsabilidade)

1. Cada membro dos órgãos referidos 
nas alíneas b) a e) do artigo oitavo é pes-
soalmente responsável pelos seus actos e 
solidariamente responsável por todas as 
medidas tomadas de acordo com os res-
tantes membros do órgão a que pertence, 
excepto se houver declaração de voto em 
contrário lavrada em acta.

2. Nas sessões dos órgãos respectivos o 
presidente tem voto de qualidade.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Assembleia Geral)

1.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mposta por 
todos os associados de pleno direito e é diri-
gida por uma Mesa constituída por um pre-
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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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ordina-
riamente uma vez por mês e, extraordi-
nariamente, sempre que convocada pelo 
seu presidente ou, na sua falta, pelo vice-
-presidente, por iniciativa própria, a reque-
rimento da Direcção ou de, pelo menos, 
um quarto dos associados.

3. As deliberaç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são tomadas por simples maioria absoluta 
dos votos presentes, salvo as que visem 
alterar o estatuto que exigem três quartos 
dos votos dos presentes e as que tenham 
por fim dissolver a ATSM ou transferir a 
sua sede, que requerem o voto favorável de 
três quartos do número total de associados.

4.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vocada por 
meio de aviso, por qualquer meio idóneo, 
dirigido aos associados com uma antece-
dência mínima de dez dias, indicando o 
dia, 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s.

5. A Assembleia Geral só pode deliberar 
com mais de metade dos associados; haven-
do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reunirá, 
em segunda convocatória, uma hora de-
pois, com qualquer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sem prejuízo disposto previsto 
no número três.

6. Os associados poderão fazer-se repre-
sentar por outros associados na Assem-
bleia Geral, mediante simples carta dirigi-
da ao presidente da Mesa.

Artigo décimo segundo

(Competência)

a) Eleger e destituir os titulares dos órgãos 
sociais;

b) Excluir quaisquer associados;

c) Fixar a jóia e as quotas;

d) Aprovar o relatório e contas anuais 
da Direcção;

e) Deliberar sobre as alterações aos esta-
tutos e a dissolução da ATSM;

f ) Deliberar sobre a transferência de 
sede; e

g) Deliberar sobre todos os assuntos 
respeitantes à ATSM não compreendidos 
nas atribuições legais ou estatutárias dos 
outros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Direcção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mposição e funcionamento)

1.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
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outros vogais 
por número ímpar.

2. A Direcção só pode deliberar com a 
maioria dos seus membros.

Artigo décimo quarto 

(Competência)

a) Administrar o património e gerir a 
ATSM;

b) Assegurar a representação permanen-
te da ATSM;

c) Apresentar à Assembleia Geral e ao 
Conselho Fiscal o relatório anual das suas 
actividades e contas;

d) Admitir associados;

e) Elaborar o regulamento eleitoral e o 
regulamento interno e submetê-los a apro-
v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f ) Executar as deliberações tomadas 
pela Assembleia Geral; e

g) Assegurar o funcionamento, as activi-
dades tendentes à prossecução dos fins da 
ATSM e exercer as demais competências 
previstas na lei ou decorrentes dos presen-
tes estatutos.

2. O presidente e, na sua falta, o vice-
-presidente representa ATSM, dirige as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e assina os documen-
tos de tesouraria juntamente com o tesou-
reiro.

3. Ao secretário compete orientar os 
serviços de correspondência e organizar os 
livros e arquivos.

4. Ao tesoureiro compete assinar os do-
cumentos de tesouraria juntamente com o 
presidente, e na sua falta o vice-presidente, 
guardar os valores da ATSM e organizar a 
sua contabilidade.

Artigo décimo quinto

(Composição)

O Conselho Fiscal é composto por três 
membros, sendo um presidente, um relator 
e um vogal.

Artigo décimo sexto

(Competência)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Emitir parecer sobre o relatório e 
contas anuais da Direcção, antes da sua 
apresentação à Assembleia Geral;

b) Examinar as contas da Direcção; e

c) Emitir parecer sobre todos os assuntos 
que lhe sejam submetidos pela Direcção ou 
pela Assembleia Geral.

Conselhos Recreativo, 
Cultural e Profissional

Artigo décimo sétimo

(Composição e Competências)

1. O Conselho Recreativo e o Conselho 
Cultural e Profissional serão compostos, 
cada um, por um presidente, dois vice-
-presidentes e dois vogais.

2. Compete a cada um dos Conselhos 
emitir pareceres sobre os assuntos que lhe 
sejam submetidos pela Direcção ou pela 
Assembleia Geral, e propor à Direcção, no 
seu âmbito, as iniciativas que entendam ser 
convenientes.

Artigo décimo oitavo

(Disposição transitória)

Enquanto não forem eleitos os membros 
da Direcção, haverá uma Comissão Pro-
visória, composta pelos associados funda-
dores, a quem é atribuída todos os poderes 
legal e estatutariamente conferidos à Di-
recção.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4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46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林氏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45/2018號。

澳門林氏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為：”澳門林

氏聯誼會”。

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Clã Lam de Macau”，葡文簡稱為：
“AACLM”。

英文名為：“Lam Cl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Macao”，英文簡稱為： 
“LC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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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友誼大馬

路1023號南方大廈1樓S，在適當時得按照
會員大會決議將會址搬遷至澳門任何其

他地點。

第三條——組織性質：本會乃非牟利

團體，其存續不設期限。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宗旨：愛國愛澳、團結林

氏宗親，敦親睦族，發揚傳統倫理道德，

并以互助之精神，謀求林氏宗親之團結發

展，弘揚祖德，加強與海內外各地林氏宗

親之間的聯繫和舉辦聯誼活動，增進林氏

宗親之間的感情交流，團結發揮互助友愛

精神；促進海內外各地林氏宗親在經濟、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並配合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開展各種

慈善活動，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之發展作出

貢獻。

第五條——內部章程：本會另設內部

章程，規範理事會轄下的各部門組織。

第六條——會員權利與義務：會員享

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享有選舉權及

被選權，出席大會會議，對會提出意見，

參加本會活動等權利。以及遵守會章，繳

付入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聲譽作

出貢獻等義務。未履行上述義務、違反會

章或損害聲譽者，經理事會討論，可喪失

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會員：須年齡滿18歲居澳
林姓人士，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的宗親，經申請獲得理事會批准，並

繳納入會費後，方可成為會員。

第八條——會員大會：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為會員大會，每三年進行換屆選舉，

本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常務副會長若干

人、副會長若干人，任期為三年，經選舉

可連任。會長對內領導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會長缺席時，由理事長或副會長依次

代其職務。會長卸任後授予永遠榮譽會

長。

第九條——理事會以單數成員組成，

由理事長一人，常務副理事長若干名、副

理事長若干名、常務理事若干名及理事若

干名、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若干名，任

期三年，經選舉可連任。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每年召開若干次理事會，負責研究制

定及執行有關會務活動計劃。會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二、每屆理事會人數由現屆理事會最

後一次會議議決。

第十條——監事會以單數成員組成，

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若干人及若干名

監事，任期三年，經選舉可連任，由會員

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會負責審計監督本會

財務及會務活動等有關事務。會議決議

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票贊同方為有

效。

第十一條——經費來源：會費及會員

基金，接受澳門政府資助及本會成員和社

會各界人士的合法捐助。

第十二條——其他名銜：設創會會

長、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譽

會長、名譽會長，榮譽顧問、名譽顧問、顧

問若干人。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

至少召開一次，並須提前八天以掛號信

或簽收形式通知，召集書上須載明開會日

期、時間，地點及會議之議程；有五分之

一的會員為合法的目的有權要求召集會員

大會。如會議當日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

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寡，亦可召開會議。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

決議由絕對多數票通過方能生效，其權

限：

一、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會

章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生

效）；

二、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重要決

議；

三、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四、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第四章

代表權

第十五條——代表權：本會屬具法人

資格之組織，凡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及有

關政府部門或私人機構簽署合同或文件，

尤其是買賣或租賃物業的契約，與銀行業

務往來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文件，

或涉及訴訟等法律事務時，得由本會會長

獨立一人代表；或經由理事會會議決議委

派代表執行。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8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現代養生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47/2018號。

澳門現代養生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中文名稱：“澳門現代養

生會”；英文名稱；“Modern Health & 
Wellness Association of Macao”；葡文
名稱：“Associação Moderna de Saúde e 
Bem-Estar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地址：澳門美的路主

教街35號美的閣5樓A座。

第三條——屬非牟利社團，其存續不

設期限。本會將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

法律條款管轄。宗旨為宣揚健康生活，推

廣現代養生保健知識，通過探討和分享，

促進社會大眾實踐健康生活的可能性，提

高市民健康水平。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類別

1. 本會正式會員及名譽會員；

2. 凡澳門居民有興趣者可申請，經理
事會接納者即可成為正式會員；

3. 對本會有傑出貢獻之人士經理事
會提名並經大會表決後成為名譽會員。

第五條——正式會員的權利為

1. 參加會員大會，並有投票權；

2. 選舉和被選為本會的各機關成員；

3. 優先於非會員享用本會提供的服務
及參與其開展的活動；

4. 參與本會舉辦聚會。

第六條——正式會員的義務為

1. 不作出有損本會或其他會員的行
為；

2. 維護本會的聲譽，促進本會的進步
和發展；

3. 須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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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式會員需繳付會費。

第七條——名譽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1. 不作出有損本會或其他會員的行
為；

2. 參與本會的聚會及活動。

第三章

組織

本會組織結構分為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決定本
會會務，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監事會

各成員及修改會章。

2.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常年會議，
討論及通過理監事會所提交工作報告、年

度帳目。

3. 會員大會可在大會主席、理事會、
監事會或不少於四分一會員以正當目的

提出要求時召開。

4. 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5. 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須過
半數會員出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延半

小時召開，屆時任何決議需出席會員之絕

對多數通過，但法律規定特定多數除外。

6. 倘會員未能參加會議，可委託其他
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為之。

7. 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

8.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九條——理事會

1. 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成員

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組成，包括理事長、

副理事長至若干名、理事若干名。

2. 理事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由
理事會成員間相互選出。

3. 理事會在多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如表決票數相同，則以理事長所作之

票為決定票。

第十條——監事會

1. 監事會是本會監督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監督行政機關運作，成員由三名或以

上之單數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及監事若

干名。

2. 監事會各成員由監事會成員間相
互選出。

第十一條——任期

社團內所有機關成員的任期由就職日

起計為三年，並得以選舉的方式連任。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費、

接受社會和政府之資助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第十三條——會徽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1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發展規劃研究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3號148/2018號。

澳門發展規劃研究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宗旨及存續期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澳門發展規劃研究協

會”。（簡稱為“發展規劃研究會”）

英文名稱：“Macao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Study Association”。

第二條——地址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第一國際商

業中心12樓04室，經會員大會批准，會址
可遷到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以建設澳門發展

為主要目標，積極擁護《澳門基本法》，

致力參與“一國兩制”的實踐，以理性、客

觀、持平的態度開展澳門發展規劃的研

究。加強提升綜合競爭力，全力促進澳門

長期繁榮安定，為促使特區發展作出積極

的貢獻。

第四條——存續期

本會為永久性之社團，從註冊成立之

日起開始運作。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凡對本會感興趣的人士且

年滿18歲或以上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經理
事會批准方得成為正式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遵守會章和執行決議，積極參與

及協助支持本會舉辦各項活動，繳納會費

的權利和義務。

第七條——違反本會章程或損害本

會聲譽及利益之會員，將由理事會決定作

出適當的處分；情況嚴重者可由理事會提

議，最終經會員大會通過，將有關會員除

名。

第三章

本會之組織架構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 會員大會由大會主席團負責，其
中設大會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及秘書

一名，其成員總數必須為單數； 

三、主席、副主席及秘書每屆之任期

為三年，主席及副主席可連選連任；

四、大會主席負責召集及主持會議，

如主席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則由副

主席接替；

五、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主席團行使

最高權力。主席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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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代表本會。副主席之職責在於協助主

席或主席因事缺席時代替主席之職務。

第九條——會員大會權限

一、 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
章；

二、 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之職
務；

三、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所提
交之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書；

四、 通過本會的政策、活動方針及對
其它重大問題作出決定；

五、 通過邀請傑出人士擔任永遠榮
譽/名譽會長、榮譽/名譽會長及顧問，該等
人士將不會直接參與本會之行政及管理

等事務；

六、 開除會籍之問題上具最高決策
權；

七、行使法律或本章程所規定的其他

權限。

第十條——會員大會會議

一、會員大會分為平常會員大會和特

別會員大會；

（一）平常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召

開會員大會須至少提前八日透過掛號信

或簽收之方式召集，召集書須列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及附上議程通知；

（二）特別會員大會得由理事會、監

事會或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請求召開，但

必須以書面說明召開大會之目的及欲討

論之事項。

二、會員大會在超過半數會員出席時

方能召開，若當時出席的會員不足，須將

會期押後半小時，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

開，屆時則不論出席會員的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三、會員大會的一般決議，以超過出

席者之半數之贊同票通過；

四、罷免應屆機關成員之職務，須由

出席大會會員三分之二的大多數贊同票

通過。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中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若干名，並設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

名，副秘書長若干名及司庫一名，每屆任

期三年，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之職責

一、 制定本會的政策及活動方針，並
提交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二、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及維持本會

的會務及各項活動；

三、按會員之發展及需要，設立各項
専責委員會、小組及部門，並有權委任及

撤換有關負責人；

四、 每年向會員大會提交會務報告帳
目和監事會之意見書；

五、草擬各項內部規章及規劃，並提

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六、 審批會員入會及退會申請；

七、 按本章程的規定，要求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八、制定會費；

九、議決會員之紀律處分；

十、行使法律或本會章程所賦予的其

他職責。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會議

一、 理事會會議定期召開，會期由理
事會按會務之需要自行訂定，由理事長

或理事長指定之代表召開並主持特別會

議；

二、理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之成員出

席方可決議；其決議是經出席者之簡單多

數票通過，如投票票數相等時，理事長有

權投決定性一票；

三、經第一次召集，應最少有一半理

事會成員出席，理事會會議方可召開及決

議；

四、於第一次召集開會時，如出席理

事會成員不足上述之法定人數，大會得於

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舉行，屆時無論

出席理事會成員人數多少，大會都可以合

法及有效地進行決議。

第十四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成員由

會員大會選出，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中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若干名及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三年，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可連選連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責

一、 監事會負責監督本會之運作及理
事會之工作；

二、對本會財產及帳目進行監察及對

理事會之報告提供意見；

三、監事會成員得列席理事會會議，

但無決議投票權；

四、監事會不可以本會名義對外發

言；

五、行使法律或本會章程所賦予的其

他職責。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六條——經費來源

一、 會費；

二、來自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的收

入和收益；

三、與本會資產有關之任何收益；

四、 會員、社會人士、團體、公共或私
人機構之資助或捐獻，但該等資助及捐獻

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不符的條件。

第十七條——開支

本會之一切支出，包括日常舉辦活動

之開支，必須經理事會通過確認，並由本

會之收入所負擔。

第十八條——內部規章

本會設內部規章對本章程未完善之

事宜加以補充及具體化，但不能與本章程

有抵觸。有關條文由理事會制定及通過。

第十九條——章程之解釋權

一、 理事會對本章程在執行方面所出
現之疑問具有解釋權，但有關之決定須由

會員大會確認；

二、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按有

關法律之規定，經理事會建議，交由會員

大會按有關程序通過後進行修改。

第二十條——會徽

本會得使用會徽，其式樣須由會員大

會通過及於刊登公佈。

第二十一條——運作

一、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社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本會之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全

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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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中國澳門站立技綜合格鬪技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3號149/2018號。

中國澳門站立技綜合格鬪技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住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中國澳門站立技

綜合格鬪技體育會”，英文名稱為C h i na 
Macao Shoot Boxing Sport Club（以下
簡稱“本會”）。屬非牟利運動團體，具有

法人地位的社會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

本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

管轄。

第二條——住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皇朝區宋玉生廣

場誠豐商業中心4樓A室，可根據需要設
立辦事處。經會員大會批准，本會會址可

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三條——宗旨

本會宗旨以熱愛祖國、擁護「一國兩

制」、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聯絡澳門各體育會及具體育會功能之

協會、加強體育界之團結、促進體育運動

之開展、提高站立技綜合格鬪技技術水

平、加強對外交流、增進本澳與各地體育

界之友誼、匯集會員意見、向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出謀獻策及為促進澳門體育事

業之繁榮和發展作出貢獻。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名譽會員及普通會員兩

種。通過理事會議決，得聘任會員及社會

賢能對本會有卓越貢獻者為永遠會長、榮

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以指導及

推進會務（但沒有選舉及被選舉權），在

下次會員大會時給予追認。

第五條——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參加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

（三）對本會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四）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

（五）退出本會；

（六）享受本會之福利。

第六條——會員應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一切議

決案；

（二）積極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

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

之間團結和合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

用；

（四）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

行為。

第三章

第七條——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有退出本會的自由，但應

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兩年或以上

者，其會員資格將自動中止；理事會對是

否除去該會員的資格擁有最後決定權。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決

議或損害本會聲譽、利益之會員，將由理

事會決定及作出譴責和警告之處分；情況

嚴重者，由理事會決定是否除去該會員的

資格。

（四）會員處於被法院下令解散者即

喪失會員資格。

（五）會員被除去該會員的資格時，

所繳的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本會各機關之據位人每三

年選舉一次，得連選連任。

第十條——（一）本會各機關之選舉

取決於候選之提名，且應在會員大會主席

團在職主席面前進行。

（二）候選之提名，應載有接受全部

候選人之個人聲明。

（三）選舉大會於任期屆滿之年的一

月三十一日前舉行，而候選之提名應於選

舉大會舉行的五天前為之。

（四）在職之成員繼續執行其職務至

被選出之新成員就職時止。

第十一條——（一）本會各機關之主

席如長期因故不能視事，有關機關應在其

成員中選出一新主席，並在會員中為該機

關共同擇定一名新成員。

（二）本會各合議機關之其他成員如

因故不能視事，有關機關之其餘在職成員

應從會員中委任代任人。

（三）在各合議機關主席或某一成員

暫時因故不能視事時，其代任應由因故不

能視事者之所屬機關確定。

（四）被選出或被委任代任之成員，

應擔任該職務至有關前任者之任期終結

止。

第十二條——本會各機關之決議應載

於會議紀錄簿冊內，並應載有出席會議之

有關機關多名據位人之簽名。會員大會之

會議紀錄，應載有主持會議之人之簽名。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架

構。

（二）會員大會的會議由大會主席團

主持，主席團是由一名會長、若干名副會

長和若干名秘書組成。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大會主

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過翌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

算；

（六）按理事會提名，授予名譽會員

榮銜；

（七）在接獲對理事會的決議上訴時

作裁決；

（八）解散本會。

第十五條——（一）會員大會必須每

年最少召開一次，並由會長負責召開，若

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任。

（二）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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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召集時，會員大會必須

在至少半數會員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

決議，但如不足半數，則於半小時後在同

一地點召開之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

議。屆時，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

為有效。

第十六條——（一）大會決議取決於

出席之會員之絕對多數票，但不影響以下

各款規定之適用。

（二）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之

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七條——（一）就本會各機關之

選舉、理事會預算之討論及通過，以及報

告書和帳目之討論及表決，均由會員大會

以平常會議為之。

（二）大會之特別會議得透過理事會

主動召集，或應理事會、監事會或二分之

一會員要求而召集。

第十八條——會員得委託另一會員代

表其本人行使投票權，委託應以具有前者

簽名之文書為之，其內詳細列明由其代理

人參加之會議資料，或詳細列明其代理權

所涉及之事項類別。

理事會

第十九條——（一）理事會成員由會

員大會選出，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會主席一名、副

主席及理事若干名、司庫及秘書若干名，

同時，亦可設立若干名常務理事，以便執

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會務。

（三）理事會下設總務部、財務部、

福利部、組織部、公關部、文教體育部、婦

女部等，該等職位人選由理事會選出，任

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四）理事會會議通常每兩月召開例

會一次，商議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會

主席隨時召開特別會議或應半數以上會

員向理事會提出申請而召開。每次理事會

會議之議決及執行情況，須於下一次理事

會上提出報告及確認。

（五）可設候補理事，人數為單數，且

不超過正選理事人數。正選理事缺席或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候補理事替代。

（六）理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倘若表決時票

數相同，則理事會主席的投票具有決定

性。

第二十條——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

行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及

預算；

（四）安排會員大會的一切準備工

作；

（五）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

行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提交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六）審核新會員入會資格及通過取

消會員資格；

（七）在其職稱範圍內，依照會章處

分違紀會員；

（八）在法庭內外代表本會；

（九）聘請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長、

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等；

（十）科處譴責和警告之處分；

（十一）領導本會之工作，聘用和辭

退僱員及訂定其報酬。

第二十一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

擔，包括法庭內外，均由理事會主席或其

授權人簽署方為有效。

第二十二條——理事會主席可解決本

會緊急問題，但事後應在接著的第一次會

議時知會理事會，由理事會確認。

監事會

第二十三條——（一）監事會由大會

選出，其總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若干名

副監事長及若干名監事、秘書一名，同

時，亦設立若干名常務監事，互選產生；

（三）監事會通常每兩月與理事會一

起召開例會一次，共商會務；

（四）監事會僅在過半數據位人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四條——監事會為本會會務的

監察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以

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

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四）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五）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

作活動；

（六）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五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

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交之會費及

海內外各界熱心人士之捐贈或公共機構

或私人團體之贊助。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本會設內部規章，規

範領導機構轄下的各部別組織，行政管

理及財務運作細則等事項，有關條文由會

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執行。

第二十七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

屬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

日起生效，若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

討論通過修訂。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

宜，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1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61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和諧健身會

為著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四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4。

「和諧健身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和諧健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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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廣澳門

柔力球、廣場舞、太極等運動體育文化，

加強澳門與外地交流，促進體育及旅遊業

的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氹仔大潭山斜坡

135 ~ 275號大潭山一號御晉苑5座16樓T
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五）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關，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

一名及理事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

一名及監事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會長及理

事長共同簽署。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捐獻和其他

資助等。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8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8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望榮藝苑曲藝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五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9。

澳門望榮藝苑曲藝會

章程

一、定名；會址：

第一條——定名：中文：“澳門望榮

藝苑曲藝會”。

第二條——會址：澳門陳樂巷11號文
華樓五樓A座。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的團體。

二、宗旨：

第四條——本會宗旨為廣結喜愛曲

藝、歌唱人士，推廣曲藝文化，並以歌唱、

曲藝演唱表演來豐富市民的文娛生活

等。

三、組織架構：

第五條——會員大會是由所有會員組

成並設會長一名，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

力架構，其職權是定出會內工作方針。

第六條——理事會是由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並設理事長一名。職務為執

行會內行政及財務工作。

第七條——監事會亦由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並設監事長一名。職務為監

督各項會務工作的進行。

第八條——以上會員大會會長、理事

會、監事會等成員任期為三年，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壹次，

至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

召集，召集書內須註明會議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

四、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本會歡迎對曲藝、音樂、

歌唱有興趣的人士參加，條件為須通過會

員大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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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因由會員造成對本會

不利者可終止其會籍，但須通過會員大會

審批。

第十二條——會員的義務：本會舉辦

的活動，會員應主動參加及協助。

第十三條——會員的權利：參加本會

活動，享有選舉及被選舉的權利。

五、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源於收取會員

少量會費或政府資助。

第十五條——本會章程若有未善之

處，可由會員大會決議修改，但其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人，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17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17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日本留學支援協會（澳門）

簡稱：（日留協）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五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於

本署2018/ASS/M5檔案組內，編號為311。

日本留學支援協會（澳門）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日本留學支援協

會（澳門），中文簡稱為“日留協”，英文

名稱為“Association for Study in Japan 
Supports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推廣，促

進日本留學和支援服務和支援服務。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西坑街12-18號金
龍閣1樓E。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内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絶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絶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0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0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語言藝術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五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於
本署2018/ASS/M5檔案組內，編號為310。

澳門語言藝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協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語言藝術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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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協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培育澳

門語言藝術水平。本協會將通過舉辦不

同類型的表演、活動，加強與內地交流合

作，包括但不僅限於朗誦、誦讀、演講等

多種表演形式及交流講座。

第三條

地址

本協會地址設於澳門青洲大馬路逸

麗花園第一座7樓D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一）凡對語言藝術有興趣，願意遵

守本協會會章者，均可申請入會為會員。

（二）申請入會者，需向本協會提交

入會申請表，經本協會理事會審批後成為

會員並繳納會費。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權參與本協會舉辦的活

動；

（二）會員享有本協會舉辦一切活動

和福利的權利；

（三）會員需遵守本協會章程，維護

協會聲譽及合法權益；

（四）會員需按本協會規定交納會

費；

（五）凡違反本協會章程、參與損害

本協會聲譽或利益活動的會員，將由理事

會作出警告/開除等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

組織架構

本協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一）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為本協會最高權力機關，決

定及檢討本協會一切會務，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理事會、監事會等成員及修

訂本協會章程。

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理事會、監事

會每屆任期三年。會長、理事長和監事長

連選可連任壹屆。

首屆組織架構成員由創會成員推舉

產生。

（二）會長

本協會設立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

名。同時可聘請對本協會有貢獻的社會熱

心人士/專業人士為協會永遠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輔助本協會會務發

展。

會長負責對外代表本協會，並領導及

協調協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

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依次代行會長職務。

（三）理事會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理

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持，理事

長缺席時，由副理事長依次代行理事長職

務；按照規章制度，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

本協會日常工作。

理事會職權：

1. 策劃會務，領導開展會務、積極參
與活動；

2. 核准日常財務收支；

3.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4. 協助本協會籌募會務經費。

（四）監事會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一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監事會職權：

1. 監督會務發展；

2. 審查理事會財務報告；

3. 向會員大會提出意見或提交意見
書。

第四章

經費

第七條

經費來源

（一）會員會費；

（二）捐贈；

（三）政府/各界人士資助；

（四）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

或服務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需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

第五章

會議

第八條

會議召開規定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會召

集。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期召開，必

要時更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至少提前八

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九條

決議事項

各種會議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須得到出席人數半數以上同意才能通

過。

第六章

附則

第十條

章程的修改及生效

（一）本協會章程由創立成員制定，

自協會成立之日起生效。

（二）日後章程之修改，需由會員大

會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才能通過。

（三）本章程由會員大會負責解釋。

（四）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6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6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會司前聯誼會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Xin Hui Si 
Qian em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四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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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7。

澳門新會司前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新會司前聯誼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mi-
zade de Xin Hui Si Qian em Macau”，英
文名稱為“Xin Hui Si Qi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Macau”。以下簡稱為“本
會”，本會的存立並無期限。

第二條

本會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為澳門

與新會兩地牽線搭橋，建立互信，謀求彼

此和諧經營，促進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團結本澳新會人士及鄉親，發揚愛國愛澳

愛鄉，促進兩岸三地的聯繫，為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繁榮安定、家鄉的經濟發展及偉

大的中華民族繁榮富強作出努力。

第三條

本會會址

本會會址於澳門馬統領街32號廠商
會大廈一樓B座。

第二章

組織架構

第四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和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會長，副會長，秘書，理事會和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副會長2至3名和秘書長1名。每屆任期為
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大會

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

收之方式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

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六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各一名，

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七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三章

會員

第八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章程者，

或澳門新會鄉親之成年人士，須依手續填

寫入會申請表，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

納入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九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

與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享有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決議及繳交

會費的義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收入

本會的收入來源主要為：

一）會員繳付的入會費及年費；

二）來自本會活動的收費；

三）公共或私人實體的任何資助及捐

獻。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法律規範

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宜，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規範。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戰狼體育俱樂部

Clube Desportivo «Lobo Guerreir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五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12。

戰狼體育俱樂部

章程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戰狼體

育俱樂部”，葡文名稱為“Clube Despor-
tivo Lobo Guerreiro”，英文名稱為“Wolf 
Warriors Sport Club”（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若翰

亞美打街8A泰德中心R/CB，經會員大會
同意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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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以推
廣及發展康樂體育為主，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服務社群為本會宗旨。

第四條——凡愛好體育活動及認同本
會章程者，經本會理事會審批後，均可成
為會員。

第五條——本會機關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各領導架構及其
成員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須經出席
會員之絕對多數票的同意方為有效；如屬
修改會章之決議，則須獲出席大會四分之
三之會員的贊同票方為有效，如屬解散法
人之決議，則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
同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
名，副會長一名，秘書一名。

2. 理事會是本會之行政與活動負責
之執行機關，負責草擬並執行每年活動計
劃和預算案；訂定會費金額及繳費方式；
訂定暫時停止會員資格。理事會設理事長
一名、副理事長兩名、秘書長一名、中文
秘書一名、葡文秘書一名、理事若干名，
但其成員人數須為單數。理事長對外代表
本會，對內領導和協調本會各項工作，副
理事長有責任參加理事會之會議，以協助
理事長，或理事長缺席時，在其職權範圍
內，代處理工作。理事協助理事長工作。
理事會決策時，須經半數以上出席成員通
過方為有效。

3. 監事會是本會之行政監察及審查
機關。每年或當監事長認為有需要時，與
理事會舉行會議；當認為有需要時，審查
本會之賬目，監督預算案之執行；審閱每
年之財政報告及賬目，並編制年度報告。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但其
成員人數須為單數。

第六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
次，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遲召開，由理
事會召集，需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通知，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各領導架構及其成員每
三年重選，重選可連任。

第七條——本會會員可擁有參與本會
各項活動的權利，並有協助本會各項活動
的籌劃與推廣的義務。

第八條——本會的經濟來源：

1. 會員會費；

2. 任何對本會的贊助及捐贈。

第九條——本章程忽略之事宜依本澳
現行法律規範。

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6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商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一八年十月四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

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的章

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8。

澳門青年商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年商會”。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致力於

團結澳門青年工商業人士，促進青年企業

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與海內外各地

青年企業家之間的聯繫及經貿活動；擁護

「一國兩制」，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法施政，弘揚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

第三條——會址

本會之會址設於澳門關前正街39號；
本會可在澳門或其他地方設立分支機構

或代表機構。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

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議和批准理事會

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會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創設臨時籌委會

由本會之創立人組成臨時籌委會，負

責本會籌備成立期間之管理及運作，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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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首次會員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有關

成員為止。

籌委會在履行上述職務期間，一切有

關與本會責任之承擔，須經籌委會主席及

副主席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本章程最終解釋權歸

本會理事會所有。

第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生效後，若有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會

修訂之。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天文攝影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2/2018/ASS檔案組第84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天文攝影協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及會徽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為“澳門天文攝影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Fotografia 
da Astronomi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o Astrophotog-
raph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會徽：

第二章

宗旨

第三條——本會宗旨：推動天文攝影

研究、普及天文攝影知識及促進天文攝

影的交流與合作。

第四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無存

續期限。會址設於澳門媽閣街36號中山新
村第四座十樓F F。經理事會批准，會址可
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凡年滿十八歲，熱愛天文

攝影且願意遵守本會章程，經本會會員推

薦，並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得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包括：

（1）出席會員大會、參與討論及表決
本會事務。

（2）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3）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非本澳
居民會員不享有被選舉權）。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包括：

（1）遵守本會會章和執行決議。

（2）按時繳納會費。

（3）推動本會會務以達成本會的宗
旨。

（4）履行被選任的職責。

第八條——會員如決定退會，必須提

前一個月以上以書面通知理事會，清繳所

欠本會的各種款項後，經理事會批准方視

作正式退會，所繳的會費概不發還。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作出

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得由理事會視其情

節輕重給予書面警告、凍結或開除會籍

的處分，遭開除會籍處分的會員其所繳的

會費概不發還。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章程，決定會務方針

和政策。

（2）選舉及任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及
監事會各成員。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的工

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3）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在不少於三分

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下，亦可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決議須獲出席成員之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能通過生效。

（4）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成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5）設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名，每
屆任期二年，只能連選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理事會：

（1）理事會為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處理日常會務，向會員大會負責，執行會

員大會的決議，並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2）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若干名、秘書長及財政各一名，其組

成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二年，只可

連選連任一次。理事會可下設不同職能部

門。

（3）理事會定期召開會議，由理事長
召集之，須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方為

有效；決議須獲出席成員之絕對多數贊同

票，方能通過。

第十二條——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工作及法人財產。

（2）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若干
名，其組成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二

年，只可連選連任一次。

第十三條——經理事會通過，本會可

聘請知名人士或學者出任本會名譽會長、

名譽顧問及顧問。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四條——會費。會費的金額、繳

納方式及繳納期限由理事會擬定，經會長

同意後公佈並實施。

第十五條——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

款時，經理事會通過，可向本會會員、社

會人士、政府或團體機構等籌集之；本會

亦可接受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獻。

第六章

本會的解散

第十六條——解散本會的議案獲通

過後，本會資產的清算工作由應屆理事會

負責執行，清算後的盈餘須全數捐贈予本

地慈善機構或與本會宗旨相近的非牟利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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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會章條文的解釋權

第十七條——除澳門特別行政區法

律明文規定外，本章程各條款的解釋權歸

屬會員大會所有。

二零一八年十月八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3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寵愛邦澳門動保團隊（寵愛邦）

Utopia dos Animais Grupo de Protecção 
dos Animais de Macau 
(Utopia dos Animais)

Animals Utopia Macao Animal Protection 
Group (Animals Utopia)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se encontra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des-
de 10 de Outubro de 2018,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s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1/2018, 
sob o n.º 4, o acto de constituição da asso-
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que se regerá pelas cláusula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seguintes que constituem os 
seus estatutos:

寵愛邦澳門動保團隊

Utopia dos Animais Grupo de Protecção 
dos Animais de Macau

Animals Utopia Macao Animal Protection 
Group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為：寵愛邦澳門動保團

隊，（以下簡稱為本會。）

葡文名稱為“Utopia dos Animais 
Grupo de Protecção dos Animai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Animals Utopia Macao 
Animal Protection Group”。

中文簡稱為“寵愛邦”；

葡文簡稱為“Utopia dos Animais”；

英文簡稱為“Animals Utopi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關愛動

物、積極參與救助及支援動物的事務以及

務求令動物慈善事業可持續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路環區九澳堤壩

馬路九澳村道1號。（如有任何修改，會
址亦可為澳門賈伯樂提督街駿景園23樓
C。）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支持

本會舉辦之有關活動、出席會員大會以及

繳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 

架構

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架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架構，負

責監察理事會的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

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由理事

長和副理事長共同簽署。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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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徽

第十二條 

會徽

過渡規定

一、現指定下列人士擔任本會第一屆

各機關的職務：

會員大會

主席：陳淑儀 Chan, Sok I

副主席：陳鏞華 Chan, Iong Va

秘書：鄧莉清 Tang, Lei Cheng 

理事會

理事長：陳鏞龍 Chan, Iong Long

副理事長：伍頴冬 Ng, Weng Tong

理事：李宗智 Lei, Chong Chi 

監事會

監事長：高銀愛 Kou, Ngan Oi 

副監事長：彭遠興 Pang, Iun Heng 

監事：陳淑玲 Chan, Sok Leng 

二、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由

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共同簽署。

私人公證員 Manuel Pinto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11 de Ou-
tubro de 2018.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5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5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

Secção de Macau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Polícia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本會章程第10條第3款

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決議取決於

出席據位人之過半數票，會長除本身之票

外，遇票數相同時，有權再投一票。

第7條第h款

一般會員必需經五名正式會員/功績
會員提名才可參與選舉成為本會機關成

員，一般會員的名額不得超過本會機關成

員名額39%。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4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4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歸僑總會

簡稱：（僑總）

Associação Geral dos Chineses 
Ultramarinos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存檔

於本署2018/A S S/M5檔案組內，編號為
30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之社會服

務機構。本會宗旨：發揚熱愛祖國、熱愛

澳門的優良傳統，維護歸僑、僑眷正當權

益，促進歸僑、僑眷團結互助，加強與各

地僑界之聯繫，擁護「一國兩制」，支持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參予澳門社

會事務，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穩定與

經濟繁榮而努力。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梁錦潮Leong Kam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33,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綠波游泳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修改

章程的文本自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8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件
檔案”第2/2018/ASS檔案組第85號，有關
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綠波游泳會

修改社團章程

改有關社團章程的全部條款，其修改

內容如下：

綠波游泳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綠波游泳會”，中文簡

稱為“綠波”，葡文名稱為“Clube de Natação 
Lok Pó”，英文名稱為“Green-Wave Swim-
ming Club”，英文簡稱為“Green-Wave”。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一）對會員進行游泳培訓、加強本

地與外地體育團體的聯繫和交流。

（二）舉辦各類康樂體育活動。

（三）參與澳門各項公益及社會活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荷蘭園正街113-
115號荷蘭花園25樓J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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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決定會

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副會

長及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

章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

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

員大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五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各二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議每年召開一次。會議

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

票方為有效。

（四）為配合會務發展，經理事會提

名，本會得聘請社會賢達或對本會有貢獻

的社會熱心人士為本會永遠會長、榮譽會

長、名譽會長或顧問，以指導及參與本會

工作。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及監事二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年召開一次。會議

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

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

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附則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2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Apoio à Escola 
Secundária Kao Ip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título de alteração de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autenticado em 9 de Outubro 
de 2018,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de document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
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número 
1/2018 sob o documento número 4.

教業中學教育協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教業中學教育協進會，簡稱

“教業協進會”；

英文：Kao Yip Secondary School 
Association，簡稱“Kao Yip Associa-
tion”； 

葡文：Associação de Apoio à Escola 
Secundária Kao Ip，簡稱“Associação 
Kao Ip”。 

第二條——宗旨

1. 承傳「孔教中學」和「銀業小學」之
宗旨，以辦學為主要職能，設立并運作教

業中學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確保該學

校的正常運作及順利發展，為澳門特區和

國家培養愛國愛澳愛家鄉及德智體群美

全面發展的人材；

2. 設立并運作教業托兒所，照顧及培
育幼兒，增進兒童福祉。

第三條——會址

設在澳門冼星海大馬路教業中學校

內。

第二章

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會員

凡與本會教學理念一致，認同和願意

遵守本會章程之熱心人士以及經本會確

認者，均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

2.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 參加本會組織之活動；

4. 享受本會福利。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會章、會員大會及理事會的決
議；

2. 為本會之聲譽及進步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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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會員紀律

如違反會章或作出損害會譽行為，按

理事會決議可處以：警告、書面批評、撤

銷會員資格。

第八條——其他

本會有權聘請社會知名人士及資深

會員為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

問、顧問等，以推動會務發展。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九條——1. 會員大會設主席即會長
1人、副主席即副會長6-9人，秘書1人；

2.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

3. 會員大會每次開會時，由會長負責
召集及主持會議。在特殊情況下及指明

事由，經半數以上的會員要求可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職權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全體會員組成；

2. 通過本會的章程； 

3. 決定本會的發展方向； 

4. 審查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5. 會員大會負責﹕選舉理事會及監事
會之成員，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決定教

業中學及教業托兒所的發展方針。

第四章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是本會最高執

行機構，處理日常會務。

第十二條——理事會由15-21人的單
數成員所組成，當中設理事長1人、副理事
長3-5人、秘書1人。

第十三條——理事會的職權

1. 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2. 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確保本會事
務之順利執行；

3. 創造並確保學校正常運作所需的
條件；

4. 監察學校的財政；

5. 審批買賣物業和車輛；

6. 確保辦學實體與學校之間財政獨
立；

7. 設立校董會及任命校董會成員；

8. 設立托兒所管理委員會及任命委員
會成員；

9. 確保校董會及托兒所管理委員會正
常運作；

10. 制定學校章程、校董會章程及托
兒所章程；

11. 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使用政府財
政支援的情況；

12. 確認會員的資格。

第五章

監事會

第十四條——監事會由5-7人的單數
成員所組成，設監事長1人、副監事長2
人。

第十五條——監事會職權為審核理

事會工作報告，並提交意見。

第六章

任期

第十六條——本章程所述的架構﹕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之人員任期為3
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章

經費

第十七條——1. 本會經費來源於相
關資助和熱心人士贊助；

2. 由本會資產所產生之收益。

第八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

後施行。

私人公證員Nuno Simõe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9 de 
Outubro de 2018. — O Notário, Nuno Si-
mões.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1/96/M號法律第十條之

規定，豁免有關刊登費用）

(Isento do custo da publicação, ao abrigo 
do artigo 10.º da Lei n.º 11/96/M, de 12 de 

Agosto)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CERTIDÃO

茲證明本文件共3頁與存放於本署
“ 2 0 18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
1/2018卷第6號文件之“澳門江門商會”
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3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
nominada «Macau Jiangmen Chamber of 
Commerce»,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6 no maço n.º 1/2018 de documen-
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2018.

修改章程

“澳門江門商會”，為一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設立之社團，於澳門身份證明局之

社團登記編號為5620，澳門新口岸上海街
中華總商會大廈10樓G-K座；現由謝婉秀
代表。

現根據本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通過之決議，修改本會章程第一條，具體

如下：

第一條——本會的中文名稱為“澳

門江門商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Jiangmen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
稱“本會”）。

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莊慶嘉

Cartór io Pr ivado, em Macau, aos 4 
de Outubro de 2018. — O Notário, João 
Encarnação. 

（是項刊登費用為 $63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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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七年度

 借方 貸方

會計

Joaquim António Cruz

董事會

王祖興

勞達文

二零一七年業務報告

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在2017年內錄得澳門幣2億4,720萬元毛保費收入，公司去年的業績亦同時反映了一些特殊事件的重大影響。

2017年8月，超強颱風天鴿肆虐澳門，造成廣泛水浸、財產損失和業務中斷等影響。本公司通過穩妥的再保險安排令颱風索償造成的
重大損失得到有效緩衝，在年度內仍成功達致承保利潤。同時，本公司的正常業務亦從持續優化承保措施的不懈努力中明顯得益。

2017年11月，本公司完成了出售人壽保險子公司（澳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並從中取得澳門幣1億3,000萬元稅前收入。受
惠於該宗交易及投資市場的強勁升幅，本公司的稅後盈利達到澳門幣1億5,490萬元，較之前的年度顯著提高。

展望201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特別是在博彩及相關行業的帶動下預計會維持逐步復甦的軌跡。本公司以及澳門保險行業的前
景，仍將受博彩業發展及政府基建等項目支持。公司將繼續加強與各銷售渠道的合作，致力推廣迎合客戶及本地市場需求的保險產

品。

公司管治架構

會員大會

主席 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為官樂怡

第一秘書 歐安利

第二秘書 高士達

董事會

主席 王守業

委員 黃漢興

委員 麥曉德

委員 王祖興

委員 余煜榮

委員 潘榮輝

委員 勞達文

監事會

主席 黃炳銓

委員 Fernando Manuel da Conceição Reisinho

委員 陳素酬

秘書 Joaquim Antonio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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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DSMI Group Limited 93,600 78.00

DSGI (1) Limited 21,600 18.00

持有超過公司資本5%之企業

機構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澳門退休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940 99.85

監事會報告

監事會在其職能範圍內，在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內監察本公司的管理和業務發展，並定期地對其帳目及其他有關文件進行審閱。

監事會亦審閱了獨立審計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所提交之報告對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之意見。

鑑於上述報告、董事會提呈之財務報表及取得的營運結果反映了本公司在年度內的營運活動及年末的財務狀況，本會建議通過下列

事項：

1. 董事會報告及二零一七年度的會計帳目；

2. 營運結果分配建議。

監事會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公司截至同日止年度的

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公司的賬冊和紀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

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

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公司的賬冊和紀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9,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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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Macau Branch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Publicações ao abrigo do n.º 3 do artigo 86.º do Decreto-Lei n.º 27/97/M, de 30 de Junho, 1997

資產負債表
Balanço em 31/12/2017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元

 MOP



N.º 42 — 18-10-2018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8995

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7
(Ramos Gerais)

  借方  澳門元

 DÉBITO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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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方 澳門元

 CRÉDITO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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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icio de 2017

 澳門元

 MOP

會計 

O Contabilista, 

潘淑芳 

經理

O Gerente,

陳家文

業務報告

本澳門分行經營一般保險業務：如勞工保險，產物保險，運輸保險，個人意外及旅遊保險，汽車保險等⋯⋯於二零一七年度營業額為

澳門元115,510,297及淨虧損為澳門元15,095,019。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e 2017

Esta Sucursal de Macau exerce a actividade seguradora nos ramos gerais, tais como acidentes de trabalho, multi-riscos, marítimo-carga, 
acidentes pessoais, viagens, automóvel, etc.

O volume de prémios brutos auferidos no exercício de 2017 foi de MOP 115.510.297 e o resultado prejuízo neste ano foi de MOP 15.095.019.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截至

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

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

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分行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

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總公司往來及資本公積變動表和

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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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IG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d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
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Administração da Sucur-
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Administração,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
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em relatório datado 26 de Abril de 2018.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com a casa-mãe e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s registos contabilísticos da Sucursal.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m anexo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
pectivo 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13 de Setembro de 2018.

（是項刊登費用為 $10,5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0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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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 (BERMUDA) LTD.

澳門分行
Sucursal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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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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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19002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42 期 —— 2018 年 10 月 18 日

營業表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Conta de exploração do exercício de 2017

 澳門幣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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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

 MOP

二零一七年度損益表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do exercício de 2017

 澳門幣

 MOP

會計

Contabilista

經理

Ger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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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澳門業務概況
Perfil dos Negócios em Macau em 2017

AXA安盛集團作為保險業的世界翹楚，竭誠在全球64個國家服務1.05億名客戶1，為他們提供財富保障及管理服務。AXA安盛集團
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評級，包括標準普爾評級（AA-）2、穆迪評級（Aa3）3及惠譽國際評級（AA-）4，彰顯其雄厚的財資實

力。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其管理的資產為14,390億歐元（約138,864億港元）5。

O Grupo AXA, como líder mundial no sector de seguros, está votado a servir 105 milhões de clientes em 64 países em todo o mundo, 
oferecendo-lhes serviços de protecção e gestão de riqueza. O Grupo AXA obteve elevadas classsificações por parte das agências interna-
cionais de notação de crédito, nomeadamente a Standard & Poor (AA-) 2, a Moodys (Aa3) 3 e a Fitch Ratings (AA-) 4, o que demonstra 
a sua forte capacidade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os activos sob gestão da AXA totalizavam 1.439 mil milhões de euros 
(aproximadamente 13.868,6 mil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K)5.

A X A安盛作為A X A安盛集團的成員之一，積極拓展多元化的銷售渠道，旨在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理財及保障服務。我們多元化的銷
售渠道，方便客戶與我們專業且經驗豐富的理財顧問聯繫，進行全面的理財分析，並度身制定合適的保障、財富管理及退休規劃方

案。我們的理財顧問秉承「守護您是我的使命」的服務精神，提供專業的意見及服務，以協助客戶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的需要。AXA安
盛澳門分行2017年全年毛保費為12.09億澳門元。

A AXA, um dos membros do Grupo AXA, está a diversificar, de forma activa, diversos canais de venda, especialmente desenhados 
para oferecer aos clientes serviços financeiros e de seguros de elevada qualidade. A AXA possui uma ampla gama de canais de vendas 
para facilitar aos nossos clientes, com o apoio dos nossos consultores financeiros profissionais e experientes, realizar análises financeiras 
abrangentes e definir as garantias apropriadas relativas à gestão de patrimónios e planeamento de reformas. Os nossos consultores finan-
ceiros prestam consultoria e serviços profissionais sendo a “missão de apoiaros seus clientes” para os apoiar na resposta às necessidades 
decorrentes das diferentes fases deas suas vidas. A sucursal de Macau da AXA obteve em 2017, prémios brutos no valor de 1.209 mil mi-
lhões de patacas.

1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1 A 31 de Dezembro de 2017

2 截至2018年3月6日
2 A 6 de Março de 2018

3 截至2018年3月7日
3 A 7 de Março de 2018

4 截至2018年3月6日
4 A 6 de Março de 2018

5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以1歐羅兌9.65港元計算
5 A 31 de Dezembro de 2017, 1 euro=9,65 dólares de HK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

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

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

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總公司往來及資本公積變動表和

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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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SOBR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A GERÊNCIA D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nexas da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 Sucursal de Macau (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ucursal re-
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as quai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
bro de 2017 e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a Gerência da Sucursal. A nossa 
responsabilidade consiste em expressar uma opinião, unicamente endereçada a V. Exas, enquanto Gerência, sobre se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sem qualquer outra 
finalidade. Não assumimos responsabilidade nem aceitamos obrigações perante terceiros pelo conteúdo deste relatório.

Auditámo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Sucurs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de acordo com 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emitidas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expressámos a 
nossa opinião sem reservas sobre est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no relatório de 26 de Abril de 2018.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compreendem o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a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a demons-
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a conta com a casa-mãe e a demonstração dos fluxos de caixa do exercício findo naquela data, e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
ceiras auditadas.

Para um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e do âmbito d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em conjunto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e com o respetivo relató-
rio do auditor independente.

Tsang Cheong Wai

Auditor de conta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Macau, 4 de Setembro de 2018.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8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4 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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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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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非人壽保險公司）

二零一七年度

 澳門元

會計

羅幸婷

受權人

王柏煒

二零一七年業務報告撮要

二零一七年澳門隨著博彩業持續復甦，已致整體經濟發展向好。儘管如此，由於大型基建項目相繼落成，產險市場升幅受限。

本公司於本年度毛保費收入為二億二仟萬澳門元，升幅約捌百多萬元。

賠償方面，由於颱風天鴿對產險市場造成重大的衝擊，二零一七年市場錄得破紀錄的毛賠償額約四十億澳門元。本公司在澳門的市

場滲透率及參與度相對較大的情況下，亦出現一定的影響，以致本年度淨收益為二仟多萬澳門元，營利跌幅約為百分之五十，較去年

有明顯下跌。

展望二零一八年，本公司深信憑藉一貫堅持不懈的經營核保理念，以及在澳門的市場成熟程度，並得到客戶及代理人的持續信賴及

支持下，對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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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亞洲保險有限公司全體董事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亞洲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二零一七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

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亞洲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

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於澳門

（是項刊登費用為 $6,2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 200,00)

印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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